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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
 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51(2)(s)和第13.51B(2)條所規定

而發出。 

 
謹請參閱中國太平保險控股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於2013年12月31日刊發有關香港會計師公

會(「該公會」)紀律委員會(「該委員會」)對胡定旭先生(「胡先生」)的裁決之公告，胡先生

為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。 

 
根據該公會於2014年7月23日發放的新聞稿，該委員會命令胡先生的名字從專業會計師註冊

紀錄冊中除名，為期兩年；胡先生須繳付罰款250,000港元予該公會。此外，胡先生連同其他

答辯人須支付紀律及調查程序的費用共2,000,000港元。 

 

根據本公司知悉的資料，本公司確認，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業務、營運及財務狀況未受

影響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中國太平保險控股有限公司 

聯席公司秘書 

張若晗    陳文告 
 

 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由十名董事組成，其中王濱先生、孟昭億先生及謝一群先生為執行董事，黃維健
先生、祝向文先生、武常命先生及倪榮鳴先生為非執行董事及武捷思博士、車書劍先生及胡定旭先生為獨立非
執行董事。 
 
此公告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（www.hkexnews.hk）及本公司網站（  www.ctih.cntaiping.com）內 
刊登。 


